采购需求
一、项目介绍：
1、项目名称：2026年静安区景观灯光防台防汛专项检查及日常监管
（项目采购编号：0626-00005110）
[bookmark: _GoBack]2、项目预算：160万元
3、服务时间：合同签订后至2026年12月31日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人员配置要求：​
项目负责人岗：全面统筹项目整体推进，对防汛防台、日常安全监管工作的质量、安全、进度负总责。负责技术管理工作，如制定防汛防台技术方案、安全监管标准及应急预案，指导现场技术实施，解决技术难题。资质要求：具备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质及相关从业经验。
安全监管岗：按静安区区域划分，每区域配置至少 1 名现场安全监管岗（按区域数量足额配备），负责区域内景观灯光设施日常安全全面监管、隐患排查及整改跟踪；设区域负责人1名，牵头月度排查汇总复核、整改验收及区域内工作协调。资质要求：具备上海安全监理从业人员岗位证书及相关从业经验。
监督复核岗:​负责月度隐患整改情况回头看组织、项目安全监管工作整体监督，审核相关单位安全监管报告及应急预案。整理安全检查相关报告、防汛防台专项报告等台账并按时上报。资质要求：具备上海安全监理从业人员岗位证书及相关台账制作经验。
（二）、景观灯光设施白天安全监管（依据 “静安区景观灯光设施维护明细表”）
1、白天巡检：按明细表分区域推进排查，实现全区域覆盖，每区域每月开展 1 次全面排查；核心商圈、主干道、地标建筑周边等重点区域，每周抽查 2 次；次干道、社区周边等非重点区域，每两周抽查 1 次；每月最后 1 个工作日完成全区域排查情况汇总复核。
2、维保单位故障修复工作跟踪检查：维保单位上报故障后，24 小时内到达现场跟踪修复进度；故障修复完成后，48 小时内完成验收核查，同步核实主要工程量；每周汇总当周故障修复台账，开展 1 次集中复核，抽查当周故障修复案例。
3、重大景观灯光拆除等工程现场监管（含安全性、规范性及工程量核实），工程施工期间，实行全程驻场监管；施工关键节点（拆除启动、主体结构拆除、收尾清理）需实时监管，每完成 1 个关键节点，即时开展节点验收；工程整体竣工后，72 小时内完成全面验收。
4、例行检查中安全隐患整改跟踪（针对维保单位未发现或遗漏的隐患），例行检查中发现安全隐患后，当日内出具整改通知单并送达维保单位；整改期间，每 3 个工作日跟踪 1 次整改进度；维保单位上报整改完成后，24 小时内完成整改验收；每月汇总 1 次隐患整改台账，开展 1 次整改情况回头看，抽查当月的隐患整改案例。
（三）、夜间检查内容：对“静安区景观灯光设施维护明细表”的景观灯光设施亮灯情况进行巡查。要求供应商在市、区两级政府要求的开灯日，即每周五、周六（夏令时19点至23点；冬令时18点至22点）、节假日及重大活动进行巡查，直至灯光按要求关闭，做到每周一次全覆盖，做好巡查记录，并附照片，每周上报给景观所，以督促维保单位及时进行维修，并于下周针对上周夜间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予以复查，形成闭合，确保我区景观灯光的亮灯率。
（四）、防台防汛专项检查：
时间安排：计划安排汛期及台风季节的3月至9月，具体实施时间依据工作安排可适当调整。10月完成详细报告整理并上报，
检查内容：服务咨询单位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已进入“静安区景观灯光设施维护表”景观灯光及设施进行全面全覆盖的安全检查工作，具体开展灯具、线路、电箱等的实地检查，对灯光设施存在的“故障、老化、破损”等问题出具整改单，将每个检查点位出具检查报告，并对专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整改、改造、更新”等实施过程控制，督促维保单位“及时整改、保质保量”，以确保在汛期及台风期间景观灯光设施的安全、功能与效果。
二、考核及验收要求：采购人自行验收并对服务进行年终考核。
服务标准：通过白天、夜间的巡查，及时跟进和督催维保单位进行维护，确保静安区景观灯光设施的安全性、完好性及亮灯率；通过防台防汛专项检查，以确保景观灯光设施安全度汛。提升静安区景观灯光的管理水平，达到精细化的管理标准。
供应商需自备仪器（相关专业仪器配备：包括不限于绝缘电阻表、接地电阻测试仪、漏电保护器测试仪、三相钳形电流表等设备）及交通工具，根据白天和夜间的检查内容及要求进行巡查，并将巡查结果每月编制简报，上报景观所。将根据防台、防汛景观灯光安全要求进行专项检查，并将检查结果编制成专项报告，上报景观所，年底形成汇总。
三、资格要求
供应商须具有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资质或机电安装工程监理乙级资质及其以上资质。
四、付款方式：
本项目以按季拔付为原则，分五次付款。
第一次付款：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价的25%为首付款；
[bookmark: _Hlk215659271]第二次付款：4月30日前，支付合同价的25%为进度款；
第三次付款：7月31日前，支付合同价的25%为进度款；
第四次付款：10月31日前，除滞留65000元第二年支付外，其余尾款均支付完毕。
第五次付款：次年3月31日前，支付65000元尾款。
五、其他要求：
1、提供法人的营业执照等资格证明文件；
2、提供近半年的财务状况报告；
3、提供近半年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证明材料；
4、提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5、须针对本项目重点，难点提供相应的需求理解，并针对每项服务内容提供具体的实施安排方案；
6、供应商有较完善的组织架构，有健全的服务制度、作业流程及针对本项服务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
7、须针对本项目提供防台防汛，防火等相关应急方案；
8、须提供针对本项目管理机构及运作的合理制度，有激励机制、监督机制、自我约束机制及处理机制等作出相应方案提供的服务方案；
9、供应商需提供三年相应的业绩证明及业主满意度评价、履约评价等相关材料；
10、本项目合同签订后需按相关规范及风险防控要求，投保相关保险；
11、本项目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附件：静安区景观灯光监管点位明细表
项目联系人：魏娜  13917037172
